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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诉讼法修订要旨 

    刑事诉讼法之立法原则，如国家追诉主义，职权厉行主义，实体真实主义，辩护制度，附带民诉制
度，及废止诉讼费用（在民国十七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有负担诉讼费用之规定）等是。其余如公开审
判，言词直接审理，自由心证等，与民事诉讼法同，亦多采用各国之通例。其第一次修正案之要点：如
（一）司法警察官，认拘捕之人犯，有羁押必要者，原限三日内移送法院之规定，改为二十四小时内移
送，如检察官命其移送时，并应即时移送。（二）应宣告无罪或免刑者，不因被告心神丧失而停止审判。
（三）应科拘役罚金或免刑无罪者，不待被告到庭陈述，得迳行判决。（四）免诉不受理及管辖错误之判
决，得不经言词辩论为之。（五）上诉于第二审，不以叙述理由为必要。上诉于第三审，应于十日内自行
补提理由，违者驳回上诉。（六）上诉不合法，或对于原审免诉不受理及管辖错误之判决而上诉者，第二
审之判决，得不经言词辩论为之。（七）扩张适用简易程序，及不得上诉于第三审范围，但第二审漏未审
酌重要证据者，得声请再审。又第二次修正案之要点：如（一）侦查时非有必要，不得先行传询被告。
（二）侦查时发见系告诉乃论之罪，而未告诉者，应询问被害人是否告诉；记明笔录。（三）轻微案件，
认为以不起诉为适当者，经告诉人同意，得命被告向被害人道歉或支付抚慰金，或立悔过书，告诉人对于
此项不起诉处分，不得声请再议。（四）判决应送达于告诉人，告诉人于上诉期间内，得向检察官陈述意
见。（五）第二审因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，或量刑显系失出者，得谕知较重于原判决之刑。凡此防止延
滞，简化程序，以适合于国情，亦与修正民事诉讼法之用意相同。此外应叙述者，即自诉制度之范围，历
次修正案，有逐渐扩大之趋势是也。在民国初，沿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时，绝对采用国家追诉主义，一
切刑事案件，均须经检察官提起公诉。迨刑事诉讼条例公布，始有私诉之规定。对于亲告罪，兼采私人追
诉主义。其后刑事诉讼法公布，告诉乃论之罪外，（即刑诉条例之亲告罪）属于初级管辖，直接侵害个人
法益之罪，亦得自诉。（即刑诉条例之私诉）惟于直系亲属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之间，不适用之。至第一
次修正刑事诉讼法，又扩大为凡犯罪之被害人有行为能力者，均得自诉。仅对于直系尊亲属或配偶，不适
用之。第二次修正刑事诉讼法，更规定犯罪事实之一部提起自诉者，他部虽不得自诉，亦以得自诉论。但
不得自诉部分系较重之罪，或其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，或有对于直系尊亲属及配偶不得自诉之情形
者，不在此限。凡此使人民尽量向法院径自行使诉权者。一方面固为省略侦查之重复程序，一方面亦使检
察官得专心致力于重大犯罪之检举也。 
    
    （摘自民国司法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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